附件1

优秀案件申报表

	案件名称
	

	案　　号
	

	办案机构
	
	承办人
	

	案件来源
	
	来源登记

日期
	年

　 月　 日
	立案日期
	年

　 月　 日

	业务领域与案件类型
	
	处罚决定

日期
	年

　 月　 日
	结案日期
	年

　 月　 日

	强制措施

情况
	

	行政处罚

内容
	

	执行情况
	
	复议诉讼情况
	

	申报理由及意见
	办案机构（盖章）

年　 月　 日


填报说明：

1．“案件名称”中应包含当事人名称及具体违法行为，不使用“关于”“涉嫌”用语，如某某公司虚假宣传案。

2．“办案机构”是指办案机关内具体承办案件的部门，如执法大队、某市场监管所。

3．“承办人”是指具体承办案件的执法人员，一般为两名以上。

4．“案件来源”是指上级机关交办、监督检查（含抽样）、投诉、举报、其他机关移送、其他等相关情况。

5．“业务领域与案件类型”是指工商、质监、食药监、价检等不同业务条线。“案件类型”是指案件大类，一般对应市市场监管局有关处室，如反不正当竞争、网络监管、商标、广告、特种设备、食品生产等。

6．“强制措施情况”应将该案中采取的强制措施时间、具体内容以及解除的相关情况予以列明。没有的，请填“无”。

7．“行政处罚内容”填写作出处罚的具体内容，包括罚款、没收的具体金额和物品。多项处罚内容的，应逐条列明。

8．“执行情况”应写明案件的处罚是否已执行完毕以及是否已经全部执行。如涉及法院强制执行的，也一并注明。

9．“复议诉讼情况”应写明案件复议、诉讼是否维持的相关情况，并附《复议决定书》以及裁判文书复印件。没有的，请填“无”。

10．“申报理由及意见”可以围绕案件的特点和亮点，简明扼要进行填写，并在右下角加盖办案机构印章，注明申报日期。

